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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文件第七，八節

事項 意見及建議

民事案件㆗經

濟資格的計算

方去對工傷導

致全身傷殘㆟

士申請法援，

追討僱主疏忽

摃任時並不公

平

在計算“可動用收入”的過程㆗，會將案主的保險賠償㆒併計入

其㆗，但卻忽略他們有以㆘的需要：

1. 已經失去所有生產能力；
2. 背負沉重的醫療開支及購置復康器材等費用
而他們所得的保險賠償，正是他們日後㆒切開支的根本，是不可

任意動用的資產；

建議：

在計算“可動用收入”時，應減去案主至退休日期㆒切的必要支

開，包括醫療費用，復康器具及生活基本支出。

敬希 貴委員會能安排本會代表參與會議發表意見。


